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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惠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1.huizhou.gov.cn/pages/cms/huizhou/html/bmgfxwj/07d87868f7eb412ab3dd70be
84809206.html?cataId=a9f6f74ea182460f9a434514dd36900e） 

 

附錄 

 

关于印发《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惠州市“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 

“民营经济十条”奖励资金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惠市工信〔2019〕162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和驻惠有关单位： 

《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惠州市“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民营经济十条”

奖励资金的实施细则》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 

 

 

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 年 6 月 5 日 

 

 

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惠州市“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民营经济十条”奖励资金的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决策部署，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民营经济发展，根据《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修订版的通知》（惠府〔2019〕12 号，下称“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

和《中共惠州市委办公室 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州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十条政策措施的通知》（惠市委办发电〔2019〕6 号，下称“民营经济十条”）要求，进一步明

确和规范“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民营经济十条”等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奖励资金的管

理，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奖励资金是指在市级财政年度预算安排的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

资金列支的，用于奖励获得“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和“民营经济十条”政策中涉及品牌创建

和试点示范项目的资金。 

第三条 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应遵循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简便操作的原则。 

第四条 已有相应资金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的项目和专项资金（涉及企业上市、工业技

术改造、企业上云、绿色制造等）不在本实施细则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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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中涉及支持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的奖励及“民营经济

十条”中涉及支持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奖励均由各县（区）结合实际出台相应细则并组织

实施。 

第六条 市、县（区）两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

共同组织实施奖励资金的申请、审核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辖区内奖励政策的落实，依据审核情况提出年度奖励资

金预算安排额度，并下达奖励资金项目计划；对奖励资金使用企业（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和完

成绩效评价等工作。 

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奖励资金申请受理，对申报企业（单位）的

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出具初审意见；奖励资金拨付至企业（单位）后，对企业（单位）进行监

督检查等。 

第八条 凡在我市注册登记且无违法违规行为或信用警示记录的，并符合以下相应奖励

项目条件的企业（单位），均可申报奖励资金： 

（一）新入选“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平台和服务商的企业； 

（二）新获评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区的单位； 

（三）新获评国家级、省级的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示范

（认定）企业（项目）其中一项的企业（单位）； 

（四）新获评国家级、省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成长”“制造业单项冠军”

等品牌称号其中一项的企业； 

（五）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研究院）其中一项的企业（单位）； 

（六）新获得工信部认定的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单项奖以上

奖项的企业（单位）； 

（七）新获评国家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新

获评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其中一项的企业（单位）。 

第九条 奖励标准 

本实施细则涉及的奖励资金项目奖励额度标准按照“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惠府〔2019〕

12 号）、“民营经济十条”（惠市委办发电〔2019〕6 号）文件规定的奖励标准执行。 

第十条 奖励原则 

“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民营经济十条”中获奖的企业（单位）相同项目在同一年

度获得国家级或省级 2 个或以上荣誉称号的，按最高奖励级别对企业（单位）进行一次性奖励，

不重复奖励。 

第十一条 奖励年限：符合条件的企业（单位）自 2019 年起每年均可对上一年获评情况

申请奖励资金。 

第十二条 申报和审批 

（一）组织申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年度制定并发布奖励资金申报指南或通知。符合

条件的企业（单位）按指南或通知要求向所属县（区）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相关申报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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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初审。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受理企业（单位）申请，核对申报企业

（单位）的有关信息，确定企业（单位）申报资质的相符性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上报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审核。 

（三）项目核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县（区）上报的推荐材料，制定奖励资金安排

计划。 

（四）项目公示。奖励资金安排计划在市政府官方网站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门户网站公

示 7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经调查后异议不成立的，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奖励资金

安排计划报市政府审批。 

（五）资金拨付。奖励资金安排计划经市政府批准后，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下达奖励资

金项目计划，并由市财政局按规程将奖励资金拨付至各县（区）财政局，县（区）财政局按规

程将奖励资金拨付至企业（单位）。 

第十三条 申报材料 

申报奖励资金的企业（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书面申报表（原件，盖章）；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需核实原件，盖章）； 

（三）企业（单位）信用报告材料（原件，盖章） 

（四）企业（单位）对申请报告和所附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原件，盖章）； 

（五）获评文件或获颁发证书（复印件，需核实原件，盖章）； 

（六）各类奖励资金项目申报指南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市、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规定公开如下信息： 

（一）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二）奖励资金申报指南或通知。 

（三）奖励资金分配结果。 

（四）接受、处理投诉情况。 

（五）其他按规定应公开的内容。 

第十五条 按“谁审核、谁安排、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奖励资金的管理，按各自职

责落实到位。 

第十六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实际情况对县（区）落实奖励政策情况和对获得奖励

资金的企业（单位）进行检查，防止虚报骗取奖励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及时发现问题

并予以纠正。 

第十七条 获得奖励资金的企业（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

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并自觉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将

收回已拨付的奖励资金，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奖励资金管理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奖励资金

等行为，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427 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

究有关单位及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